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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问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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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我国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人口仍将不断增长的现实 , 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路子。

新型社会道路的选择必须以先进的文化为指导。因此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就成了社会共同关注的

问题。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环境文化哲学 , 它在不同的阶段得到了不同的发展 ,

其合理的成分得到了各时代立法不同程度的采纳。进入现代社会特别是可持续发展时代后 , 国际上环

境友好型发展的文化思潮对我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目前 , 我国在环境基本法、专门性法律、行政法

规、政府规划和行动计划等层次 , 都有关于环境宣传教育和培训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衔接度不高 ,

缺乏鼓励主动性参与的内容 , 可操作性不强 , 既没有明确上升到环境文化建设的高度 , 也没有体现环

境宣传、教育和培训的全面性、系统性、实践性和持续性需要。在借鉴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典型立法

经验的基础上 , 本文从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的建设两个方面提出了解决以上问题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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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

建设的历史必要性

　　环境法治必须以理性的环境文化为基

础[1 ] ( P166 - 167) , 在靠文化精神立国和治国的中华民

族尤其如此。目前 ,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已经成为

我国的一项共识。因此 , 必须培养和建设体现环境

友好型价值理念的社会文化。什么是环境友好型社

会文化 ? 一般认为 , 凡有利于促进人与环境、人与

人关于环境关系和谐发展的文化 , 有利于促进经

济、社会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文化 , 就是环境友

好型社会文化。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是人类思想观念领域

的深刻变革 , 是对传统工业文明和生活文明的重新

检讨 , 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然法则的尊重与回归。

环境友好型价值理念的提倡在发达国家由来已久 ,

一些国际法律文件也直接或者间接地认可了这一思

想。如 1982 年的《世界自然宪章》在导言中就指

出 :“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 才有最好的机会发

挥创造力和得到休息与娱乐。”1992 年的《里约环

境与发展宣言》在原则一中宣告 : “人类 ⋯⋯应享

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

生活的权利。”发达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 , 只有建

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 , 才能把被动的环境守法行

为转化为主动的环境守法和护法行为 , 在全社会形

成自觉遵守环境法律的风尚 , 促进国家之间的环境

互信、沟通和协作 , 进而促进国家、区域甚至全球

的环境安全。

发达国家一两百年才能达到的工业文明发展成

果 , 新中国只用了二十余年就实现了。工业的高速

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水平对我国的生态

环境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可以说 , 我国目前的生态

环境问题相当严峻。在发展压力大、人口仍将继续

增长的基本国情下 ,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就显得非

常迫切了。缺乏文化支持的政治口号 , 不可能持续

长久 , 因此 , 加强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建设

刻不容缓。世界环境友好型社会文明的兴起 , 为中

华文化复兴带来了重大机遇。我们必须抓住人类文

明转型的机遇 , 发展新型环境文化 , 倡导生态文

明 ,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全面建设和谐社会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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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此 , 十六届五中全

会明确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该目标把

环境友好性作为经济和社会是否科学发展的一个重

要判断标准 , 可以说是我国政府借鉴国外先进发展

文化理念的又一创举。

二、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

法制建设的历史底蕴

　　(一) 我国早期环境文化法制建设的概况及其特点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

化哲学 , 如儒家提倡“天人合一”的思想 , 要求将

天之法则转化为人之准则 ; 道家提出了“道法自

然”的思想 , 要求人道顺应天道 , 按照自然法则办

事 ; 佛家提出了众生平等的“佛性”思想[2 ] ( P76) 。

这些思想 , 虽然有不同的主张 , 但都有一个惊人的

共同点 , 那就是均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其核心思

想。以这个思想为基础的其他社会文化 , 如养生之

道、风水学等 , 都无不展现着人与自然的融合关

系。体现在立法上 , 历代统治者都注重通过立法来

或多或少地确认和发展这种社会文化。据《逸周书

·大聚篇》记载 : “禹之禁 , 春三月山林不登斧 ,

以成草木之长 ; 入夏三月川泽不网罟 , 以成鱼鳖之

长。”《荀子 ·王制》说 : “圣王之制也 , 草木荣华

滋硕之时 , 则斧斤不入山林 , 不夭其生 , 不绝其长

也 ; 鼋鼍、鱼鳖、蝤鳝孕别之时 , 罔罟毒药不入

泽 , 不夭其生 , 不绝其长也 ; 春耕、夏耘、秋收、

冬藏四者不失时 , 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

公元前 11 世纪西周的《伐崇令》规定 : “毋坏屋 ,

毋填井 , 毋伐树木。有不如令者 , 杀无赦。”秦朝

的《田律》规定 : 春天二月 , 禁止到山林中砍伐树

木 , 禁止堵塞河道 , 不到夏季 , 禁止烧草作肥料 ,

禁止采集刚发芽的植物 , 捕捉幼兽 , 捡拾鸟蛋和幼

鸟 , 禁止毒杀鱼鳖 , 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

罟。这些反映朴素但非常科学的生态文化思想的法

律规范 , 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前 , 对各时代的立法

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法学的角度观察 , 新中国建立以前的与环境

有关的社会文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 一是顺

应天意 , 以自然现象作为行事的准则。二是自然资

源的生态属性仅得到朴素的认知 , 内涵朴素 , 教

育、宣传的手段落后。由于早期的生态问题没有大

规模出现 , 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还没有达到能全面

认识生态规律和生态破坏的外部不经济性的程度 ,

因此现代的生态学知识不可能系统性地形成。但人

们能够通过观察 , 把对鱼类的生长期、树木的四季

变化等的观测结果上升为朴素的自然规律。三是重

视通过严峻的刑法来保护自然 , 这是和早期“重刑

轻民”和“刑民不分”的立法影响分不开的。四是

控制加命令的环境保护模式突出了被动性守法的色

彩 , 缺乏主动性的鼓励守法与护法规定 , 以民为本

的民权文化哲学[3 ] ( P2 - 3) 还未在环境资源法中得到建

立。五是由于立法是现实的 , 它关注现实的经济和

社会问题 , 即如何持续性地开发和利用森林、矿产

等自然资源 , 至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 它并不是统治

者所首先考虑的 , 因此 , 诸家学说的环境文化思想

并未完全得到立法的采纳。

(二) 当代国际社会环境文化法制建设的概况

及其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随着西方工业化的迅猛

发展 , 环境问题呈现区域化和国际化的趋势 , 中国

的环境文化受到西方的强烈影响。1962 年美国生

物学家 R ·卡逊女士所著《寂静的春天》一书出

版 , 既标志着人类关心生态环境问题的开始 , 也标

志着当代环境文化在世界的兴起。该书不仅对西方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也对中国学界产生了强烈的震

撼。1971 年 , 勒内 ·杜博斯和芭芭拉 ·沃德出版

的《只有一个地球》将环境污染问题与人口、资

源、工艺技术影响、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联系起来 ,

从而使环境文化由单一思维性的文化转化为社会系

统中的文化。1972 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

极限》再次使人们对传统工业的高增长、高消耗模

式以及高消费的生活模式产生怀疑 , 西方学者开始

大力倡导能够为环境承载能力所接受的生产和消费

模式。这些思想引发了国际社会尤其是各国政府对

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环境关系问题的思考。

在共同的期盼和努力下 , 1972 年联合国人类

环境会议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 , 包括中国在内

的 114 个国家派遣代表团参加了会议。会议的成果

《人类环境宣言》以国际共识的形式对环境文化的

建设作出了呼吁。如宣言第 19 个信念要求 :“为了

更广泛地扩大个人、企业和基层社会在保护和改善

人类各种环境方面提出开明舆论和采取负责行为的

基础 , 必须对年轻一代和成人进行环境问题的教

育 , 同时应该考虑到对不能享受正当权益的人进行

这方面的教育。”1982 年 , 为了纪念《人类环境宣

言》通过 10 周年 ,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自然

宪章》, 宪章提出了“应尊重大自然 , 不得损害大

自然的基本过程”、“地球上的遗传活力不得加以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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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 不论野生或家养 , 各种生命形式都必须至少维

持其足以生存繁衍的数量 , 为此目的应该保障必要

的环境”、“应经常努力进行科学研究以增进有关大

自然的知识 , 并不受任何限制地广为传播这种知

识”等反映现代环境文化发展方向的国际要求。

虽然采取了有关的保护和改善措施 , 国际环境

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1987 年 2 月 , 世

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

研究报告。该报告对人类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反思和

检讨 , 并明确指出环境问题只有在经济和社会持续

发展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在此基础上 , 1992

年联合国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

发展大会 , 大会通过的法律文件《关于环境与发展

的里约宣言》和《21 世纪议程》, 正式承认了可持

续发展的国际法律地位。宣言对可持续发展思想下

的环境文化建设作出了原则要求。如宣言的原则 9

指出 : “各国应进行合作 , 通过科技知识交流提高

科学认识。”原则 21 指出 : “应调动全世界青年人

的创造性、理想和勇气 , 形成一种全球的伙伴关

系 , 以便取得持续发展和保证人人有一个更美好的

未来。”原则 22 指出 : “本地人和他们的社团及其

他地方社团 , 由于他们的知识和传统习惯 , 在环境

管理和发展中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各国应承认

并适当地支持他们的特性、文化和利益 , 并使他们

能有效地参加实现持续发展的活动。”2002 年 , 可

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召开 ,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可持续发

展环境文化思想再次得到会议法律文件《政治宣言

———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声明》和《可持续发展

世界首脑会议实施计划》的重申。

从法学的角度分析 , 这一段时间的国际环境文

化建设具有以下特点 : 一是建立和发展了现代的环

境科学和生态学理论 ,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得到逐步

确立。二是突出环境问题的区域性和全球性 , 强调

国际环境合作的新文化思想。三是强调环境保护的

全民性 , 重视公众参与的主动性与自觉性 , 注意培

养环境法治的公民意识[1 ] , 注重培养公民的节制、

持续、公平、生命、朴质、和谐、精神、仁爱和情

性观念[4 ] ( P28) 。四是开始重视环境文化工作的系

统性。

中华文化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文化 , 国际环境运

动的以上文化启示和国际法律文件的环境文化建设

要求 , 均对我国的环境文化法制建设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比如 , 1972 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之

后 , 1973 年 8 月 , 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

护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

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

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 32 字方针和我国

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 ———《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

若干规定》。1992 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

之后 , 1994 年中国政府制定完成并批准通过了

《中国 21 世纪议程 ———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

发展白皮书》。白皮书在第六章“教育与可持续发

展能力建设”的第二部分专门谈了教育建设的问

题。该部分提出 , 要“加强对受教育者的可持续发

展思想的灌输。在小学《自然》课程、中学《地

理》等课程中纳入资源、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内容 ; 在高等学校普遍开设《发展与环境》课程 ,

设立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研究生专业 , 如环境

学等 , 将可持续发展思想贯穿于从初等到高等的整

个教育过程中”, “加强文化宣传和科学普及活动 ,

组织编写出版通俗的科普读物 , 利用报刊、电影、

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 , 进行文化科学宣传和公众教

育 , 举办各种类型的短训班 , 提高全民的文化科学

水平和可持续发展意识 , 加强可持续发展的伦理道

德教育”。这些措施 , 虽然考虑了我国的国情 , 但

也显然受到了国际社会环境文化的影响。之后 , 我

国在一系列环境立法和规划、行动计划等规范性文

件中 , 阐述了环境文化建设的要求与基本对策。这

些工作成就说明 , 中国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 是有

着悠久、开放和丰富的文化法制底蕴的。

三、国外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

法制建设的现状及其经验

　　(一) 国外典型的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立法规定

1992 年以来 , 结合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要求 ,

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国际环境保护的需要对环境

立法进行了创新和完善[ 5 ] ( P69) 。法律行动必须建立

在意识和信仰的基础上 , 为此 , 世界大多数国家开

始通过立法来加强环境友好型的环境文化建设。如

法国 1993 年《关于环境部长的职责的法令》第 1

条规定 :“环境部长同时负责 : 支持创造性的行动 ,

鼓励对群众进行环境知识的培训和宣传 , 并提倡一

切有益于改善生活质量的行动。”[ 6 ] ( P7) 在这些国家

的立法中 , 日本和俄罗斯的做法尤其突出。

日本 1993 年颁布的《环境基本法》在第一章

“总则”部分第 9 条规定了公民的环境保护职责 ,

即“国民应当根据其基本理念 , 努力降低伴随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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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对环境的负荷 , 以便防止环境污染。除前款

规定的职责外 , 国民还应根据其基本理念 , 有责任

在自身努力保护环境的同时 , 协助国家或者地方公

共团体实施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和措施”。为了加

深公民对环境保护的广泛关心和理解 , 激发他们积

极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的热情 , 该法第 10 条设立了

环境日制度。在第 25 条 (有关环境保护的教育、

学习等) 规定 : “国家采取必要措施 , 振兴环境保

护教育 , 充实环境保护宣传活动 , 在加深企 (事)

业者对环境保护的理解的同时 , 提高他们参加有关

环境保护活动的积极性。”在《环境基本法》的指

导下 , 日本的一些环境法律也针对特殊领域的环境

资源保护问题作了有关环境宣传教育的规定。如

2000 年修订的《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第 8 条

(加深国民理解) 规定 :“国家必须通过教育、宣传

等活动 , 深化国民对促进资源有效利用的理解 , 同

时还应努力争取国民的合作。”2000 年实施的《建

立循环性社会基本法》第 30 条 (科技的振兴) 要

求“国家应当制定必要的措施 ⋯⋯普及科研成果 ,

培养研究人员”。

在世界各国的环境基本法中 , 2002 年的《俄

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对环境文化建设的规定是最

全面的。在环境法的基本原则部分 , 该法第 3 条规

定了“组织和发展生态教育体系 , 培育和建设生态

文化”的原则。在权力机关的职责部分 , 该法第 5

条和第 6 条规定 , 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和联邦各主体

国家权力机关承担“组织和发展生态教育体系 , 建

设生态文化”的义务。在如何建设环境文化的问题

上 , 该法第 13 章 (建设环境文化的基础) 规定了

以下四个方面的措施。一是生态教育的全民性和综

合性。该法第 71 条规定 :“为了建设生态文化和专

业培养环境保护专门人才 , 建立全民的和综合的生

态教育体系 , 其中包括学前教育和普通教育、中等

专业教育和高等专业教育、大学后教育、专门人才

的专业再培训和业务进修 , 以及生态知识的普及 ,

包括通过大众传播工具、博物馆、图书馆、文化机

构、自然保护机构、体育和旅游组织普及生态知

识。”二是在教育机构中教授生态知识基础。该法

第 72 条规定 : “1. 在学前教育机构、普通教育机

构和补充教育机构 , 不管其专业和组织法形式如

何 , 都应当教授生态知识基础。2. 根据进行专门

人才专业培训、再培训和业务进修的教学机构的专

业性质 , 保证教授关于环境保护、生态安全和合理

利用自然资源的课程。”三是对组织领导人和专家

进行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培训。该法第 73 条规定 :

“1. 在进行产生或可能产生不良环境影响的经济活

动和其他活动中负有决策责任的组织领导人和专

家 , 应当接受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的培训。2. 对

进行产生或可能产生不良环境影响的经济活动和其

他活动负有决策责任的组织领导人和专家的环境保

护和生态安全培训 , 根据立法进行。”四是生态教

育。该法第 74 条规定 : “1. 为了建设社会生态文

化 , 培养人们爱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 通过

普及关于生态安全的生态知识、环境状况和自然资

源利用的信息 , 开展生态教育。2. 生态教育 , 包

括向居民通报环境保护立法和生态安全立法 , 由俄

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俄罗斯联邦各主体国家权

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社会团体、大众传播工

具 , 以及教育机构、文化机构、博物馆、图书馆、

自然保护机构、体育和旅游组织以及其他法人

进行。”

(二) 国外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经验

综上所述 , 国外典型国家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

法制建设的经验可以归纳为 : 一是公民环境文化的

培养强调全民性 (如环境日制度) 和综合性 , 强调

国家的职责、公民的义务参与同公民的主动参与相

结合 , 注重环境信息的提供。二是参与培养环境文

化的主体众多 , 大众传播工具、博物馆、图书馆、

文化机构、自然保护机构、体育和旅游组织都参与

进来了 , 形式多样 , 内容丰富多彩。三是为了保证

科学决策和科学地执行环境法律 , 立法注重领导者

和专家环境文化素质的培训。四是重视环境教育体

系的建设 , 注重环境文化培养的全过程性。环境教

育从学前教育一直到高等专业教育、大学后教育、

专门人才的专业再培训和业务进修。此外 , 很多发

达国家还注重总结和发挥本地人保护环境的经验。

如日本《环境基本法》第 9 条规定的“国民应当根

据其基本理念 ⋯⋯”、加拿大 1999 年《环境保护

法》第 2 条规定的“应当用包括传统的土著居民的

知识、科学和技术在内的知识 , 来确认和解决环境

问题”等。

四、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

建设的现状及其缺陷与不足

　　(一) 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现状

我国在建设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文化方面做了大

量的立法工作 , 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主要如下 :

在环境基本法的层次 , 1989 年的《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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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5 条规定 : “国家鼓励环境保护科学教育事

业的发展 , 加强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

提高环境保护科学技术水平 , 普及环境保护的科学

知识。”第 6 条规定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

境的义务 , 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

进行检举和控告。”第 8 条规定 :“对保护环境有显

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 由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在专门性法律的层次 , 1991 年的《水土保持

法》第 9 条规定 :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土保

持的宣传教育工作 , 普及水土保持科学知识。”

1996 年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 8 条规定 :

“国家 ⋯⋯推广先进的防治技术和普及防治环境噪

声污染的科学知识。”1997 年的《节约能源法》第

6 条规定 : “国家 ⋯⋯加强节能宣传和教育 , 普及

节能科学知识 , 增强全民的节能意识。”2002 年修

订的《草原法》第 6 条规定 : “国家 ⋯⋯推广先进

技术和先进成果 , 培养科学技术人才。”2002 年的

《清洁生产促进法》第 6 条规定 :“国家 ⋯⋯组织宣

传、普及清洁生产知识 , 推广清洁生产技术。国家

鼓励社会团体和公众参与清洁生产的宣传、教育、

推广、实施及监督。”2003 年的《放射性污染防治

法》第 5 条规定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

展有针对性的放射性污染防治宣传教育 , 使公众了

解放射性污染防治的有关情况和科学知识。”2004

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 6 条规

定 :“国家 ⋯⋯推广先进的防治技术和普及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科学知识。”

在行政法规的层次 , 1994 年的《自然保护区

条例》第 22 条规定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主要

职责是 : ⋯⋯ (五) 进行自然保护的宣传教育。”

1996 年的《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第 5 条规定 : “在

野生植物资源保护、科学研究、培育利用和宣传教

育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 , 由人民政府给予奖

励。”1996 年的《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

决定》在“加强宣传教育 , 提高全民环境意识”的

部分更是有着详细的规定。此外 , 一些其他的行政

法规也有类似的规定。

在政府规划和行动计划的层次 , 1993 年的

《中国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指出要“加大宣传教

育和培训力度及加强国际合作”。《全国环境宣传教

育行动纲要 (1996 - 2010)》对环境教育、环境宣

传、环境宣传教育的能力建设、对外宣传等方面做

了详尽的规定。2000 年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

要》要求 :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 , 不断

提高全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深入开展环境国

情、国策教育 , 分级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培训 , 提高

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决策能力。重

视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教育、专业教育 , 积极搞好

社会公众教育。城市动物园、植物园等各类公园 ,

要增加宣传设施 , 组织特色宣传教育活动 , 向公众

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进一步加强新闻舆论监

督 , 表扬先进典型 , 揭露违法行为 , 完善信访、举

报和听证制度 , 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民间团体

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 为实现祖国秀美山川

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其他的一些国家计划 ,

如《中国 21 世纪议程 ———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

与发展白皮书》、《渤海碧海行动计划》、《中国环境

保护 21 世纪议程》、《中国 21 世纪议程林业行动计

划》、《中国海洋 21 世纪议程》等 , 也都从不同的

关注点对环境宣传、教育和环境培训提出了要求。

此外 , 为了激发国民爱林、造林的感情 , 促进

国土绿化 , 保护人类环境 , 全国人大五届人大常委

会于 1979 年 2 月决定 , 将每年的 3 月 12 日定为中

国的植树节。为了鼓励人民群众响应参与环境保护

的国际倡议 , 我国政府在每年的“六 ·五”世界环

境日都要开展隆重的纪念活动。这些工作对不断发

展我国的环境文化 , 促进我国环境文化与国际衔接

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地方层次 , 各地方也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

制定了一些包括环境宣传、教育和培训在内的地方

性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二) 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缺

陷和不足

我国的环境文化建设 , 在立法体系和制度建设

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 一些规定甚至比发达

国家还要超前。但和西方国家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

建设的长处相比 , 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有关“建设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相比 , 还存

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和不足 :

一是虽然《环境保护法》作了一些简单的环境

教育、环境科研和环境知识普及规定 , 但是一些重

要的环境单行法律 , 如《野生动物保护法》、《水污

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

治法》、《水法》、《森林法》、《可再生能源法》等 ,

缺乏环境宣传、教育和培训的规定。即使有的环境

单行法律有规定 , 也太过原则。

二是虽然我国有环境宣传、教育和培训具体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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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规定 , 但这些规定尚未上升到法律层次。日本

的《环境基本法》、俄罗斯联邦的《环境保护法》

都在基本法的层次规定了环境宣传、教育和培训的

具体措施 , 具有一定的明确性和可强制执行力。而

在我国 , 法律规定的是一些太过原则的要求 , 不具

有可操作性 ; 而环境宣传、教育和培训具体措施的

规定 , 仅见于一些不具法律强制实施力的软性“议

程”和“行动计划”。如《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

纲要 (1996 - 2010 年) 》和其他行动计划、议程等

文件重视环境宣传教育的能力建设 , 重视环境宣传

教育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 , 提倡环境保护的终身

教育 , 要求大众传播工具、博物馆、图书馆、文化

机构、自然保护机构等机构参与进来 , 但是如要强

制实施这些要求 , 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主体职责、经

费来源、实施程序、相互协作等方面的立法工作。

三是虽然一些立法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对环境宣

传、教育和培训措施作了规定 , 但是没有把这些措

施规定明确上升到国家环境文化建设的层次。如

1989 年的《环境保护法》只提到“普及环境保护

的科学知识”,《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 (1996

- 2010 年) 》也只是指出“环境教育是提高全民族

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包括环境意识在

内) 的基本手段之一”。由于环境基本法和其他环

境立法没有确立环境文化建设的法律地位 , 因此 ,

难以克服目前环境宣传、教育和培训的规定杂乱、

不系统且相互之间不衔接的现象。

四是文化不但体现在个体之中 , 还必须体现在

群体之中 , 因此 , 促进公众和社会团体的环境保护

参与特别是主动参与 , 增强他们对环境保护的影响

是必要的。而我国现行的环境法律规范大多是命令加

控制式的行为规范 , 缺乏激励和引导性规范。虽然我

国的环境立法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开始重视环境保护的

全民性和综合性 , 但是缺乏公众和社会团体参与环境

保护的主动引导性规范和有序参与性规范。

五是虽然重视多主体参加的多样化的环境保护

宣传教育方式 , 但没有很好地把环境伦理价值的宣

传教育和中华民族的美德发扬结合起来 , 没有把环

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和公众的切身利益挂起钩来 ,

没有体现环境宣传、教育和培训的全面性、系统

性、实践性和持续性需要。另外 , 现行立法在倡导

环境友好型的适度消费、公平消费和绿色消费方

面 , 以及在倡导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伦理价值观

念方面还需要加强。

此外 , 在充分发挥本地居民有益于环境保护的

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的宣传方面 , 我国现行的环

境立法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也缺乏相应的措施规定。

五、我国当代环境友好型社会

文化法制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 法律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是修订环境基本法。目前 , 修订《环境保护

法》已经纳入我国的立法规划工作。在修订时 , 有

必要明确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任

务 , 突出环境文化建设在建设和谐社会特别是环境

友好型社会中的作用 , 明确环境文化建设的主体、

职责、内涵、方式和程序 , 体现环境文化建设的全

民性、综合性和全过程性。此外 , 环境基本法还应

鼓励公民在环境日、植树日等节日参加有利于建设

和发展全民族环境文化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 , 修

订后的环境基本法应该理顺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

观、环境友好型社会、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等术语

的关系 , 体现环境友好型文化的多层次性和内容的

丰富性。

二是在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水污染防治

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水法》、《森林法》、《可再生能源法》等专门性环

境法律法规时 , 或者起草新的专门环境法律法规

时 , 按照环境基本法有关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建

设要求 , 结合各自的任务作出具体和特殊的文化建

设安排。三是按照法律法规的新要求和《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

建议》修订《中国环境保护 21 世纪议程》和《全

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 (1996 - 2010 年) 》, 明

确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地位、目标 , 结合环境友

好型社会文化的内涵、建设主体、建设方式和建设

程序对行动措施、行动计划作出调整。在此基础

上 , 协调《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中国生物多

样性行动计划》、《渤海碧海行动计划》、《中国 21

世纪议程林业行动计划》、《中国海洋 21 世纪议程》

等计划、纲要或者议程有关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和

培训规定的关系。各有关单位应当编制好本单位的

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建设工作规划。

(二) 法律制度体系构建的对策建议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国外的经验 , 在今后一

段时间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建设工作 : 一

是明确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建设的职责主体 , 并界

定和衔接各自的职责与义务关系 , 使环境文化建设

的行动落到实处 , 防止相互推卸责任的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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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加强决策者和执法者的环境专业教育和培训 ,

为科学决策和严格执法创造良好的知识基础。三是

通过法律强制、行政指导、经济刺激、品牌宣传等

方式 , 促进企业发展自己的企业文化 , 提高它们推

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节约和合理利用自然

资源的自觉性。四是通过环境伦理道德建设和税收

减免、价格调整、公众知情选择等机制引导人们购

买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服务和产品 , 鼓励公众形成适

度消费、公平消费和绿色消费的环境友好型消费方

式 ; 通过强制采购、限额消费、限期达标等方式 ,

在取暖、降温、取水、用纸、交通、设备购买、房

屋建设和装修等方面发挥公共职能机关节约资源、

支持国家发展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的表率作用。五

是广泛宣传、合理引导 , 建立登记和活动方面的行

为规范 , 支持公众和社会团体发挥有序参与和民主

监督的作用。六是通过示范、奖励、市场机制、惩

罚、行政指导等方式来加强环境教育的全民性、全

面性、系统性、实践性和持续性制度建设。七是建

立新闻媒体、文化娱乐节目和书刊的环境友好型社

会文化责任机制 , 防止国外不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

经营方式、消费方式、娱乐方式和文化传统侵扰我

国。只有这样 , 才能在新形势下重构我国和谐的环

境法律秩序[7 ] ( P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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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Problems on China′s Construction of Social
Environment2friendly Culture

CHAN G Ji2wen

(1 . S chool of Pol i t ics an d L aw , Chi na Universi t y of Geosciences , W uhan 430074 , Chi na;

2 . I nst i t ute of L aw , Chi nese A ca dem y of S oci al S ciences , B ei j i n g 100720 , Chi na)

Abstract : China′s environmental p roblem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and t he pop ulation is still

increasing unceasingly. These realities decide that China should select t he develop ment way of const ructing

environment2f riendly society1 The selection of new type of social develop ment must be directed by advanced

cult ure1 Therefore t he cult ural const ruction of environment2f riendly society has become t he issue focused

by t he whole society1 In t he ancient time , China had it s own environmental cult ure p hilosop hies on how to

harmonize t 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 ure1 These p hilosop hies developed in different historic

stages and t heir reasonable content s we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by different dynastic legislation1 Since

t he ent rance into modern times , especially into t he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times , international cult ural

t hought s on environment2f riendly develop ment have had great impact on our count ry1 At p resent , t here are

regulations on environmental drumbeating and education in basic environmental law , special act s , adminis2
t rative regulations , governmental p rograms and action plans1But t he jointing degree of t hese regulations is

not very high1 The articles that encourage active participation are lacking1 The implementary degree of

t hese articles is not good1 The articles on environmental drumbeating and education have not been raised to

t he level of const ructing the environmental cult ure1 And t hey have not embodied all2around , systematic ,

p ractical and sustainable demand on environmental drumbeating and education1Based on typical experiences

of J apan , Russia and ot her count ries , t he aut hor brings forward t he counter2measures on how to resolve a2
bove problems f rom t he aspect of legal system and legal instit utions1
Key words : environment2f riendly society ; social culture ;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 legal system ; legal in2
stit ution (责任编辑 : 周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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